
产品供货合同

(合同编号：202012170001)

买方(甲方): 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

卖方(乙方):北京东方晓迪科技有限公司    

    买卖双方本着平等互利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约定由乙方为甲方提供下列货物，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如下：

一、供货清单：

	产品名称
	配置
	单价
	数量
	总额（元）

	工作站
	型号：联想ThinkStation P340-W480
CPU：英特尔Core I9-10900K 3.7G 10核
内存：2根32G DDR4 2933
系统盘：256G SSD 固态硬盘
数据盘：2TB HD 7200RPM
显卡：Quadro RTX5000 16G独显
显示器：24寸

	25500
	1
	25500

	合计


	贰万伍仟伍佰元整
	￥25500



二、交货日期及方式：

    合同生效30日内，由乙方公司直接送货到甲方指定送货地点。
乙方承担供货产品的所有运输费用。

三、付款方式：
付款日期：甲方收到所有货物并验收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给乙方。
发票开具：合同生效即日至供货日，乙方向甲方开具等同于合同总金额的、税率为13%的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支付方式：甲方根据乙方提供的发票中账户信息开支票或电汇给乙方。
乙方开户行及账号：北京东方晓迪科技有限公司 
          开户行：北京农商银行海淀支行
           账 号：0413020103000038730
四、货物验收：
验收标准：以本合同为标准。
验收方式：买方在货到当日对产品进行验收，如有疑问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五、保修条款：
　　保修标准参照厂商提供的保修服务，乙方有义务提供本合同货物的相关保修服务。
六、所有权：
　　货物所有权在买方未全部支付货款前仍属于卖方，如买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履行付款义务，卖方有权将货物收回， 买方须负担因违约而给卖方
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、货物收回所产生的运费及其他相关费用。
七、违约责任:
甲方责任：甲方如未能按期支付货款，乙方按照未付货款的5%收取违约金；
乙方责任：乙方如能及时按照合同标准提供货物不存在违约责任； 
八、解决纠纷的方式：
    如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的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九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卖方执壹份，买方执壹份。未尽事宜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处理。
十、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 市 海淀 区。
	买方(甲方)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(买方签章)
代表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
传真：             
签署日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	卖方(乙方):北京东方晓迪科技有限公司 
(卖方签章)
代表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
传真：
签署日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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